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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娟娟 张健

昨日，记者从该市房产和财政部门获悉，9月1日开始，合肥正式执行“夫妻房产证加名免契税”的新规。“加名潮”

会否接踵而来？之前缴纳的契税能不能退回？新规执行后该如何办理加名登记？……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昨日走访

多个相关部门，为读者解读新规带来的影响。
星报追踪

省财政厅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夫妻房产证加名免征

契税的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虽然文件

上的签发日期是8月31日，但具体何时印

发还得等正式收到文件时才能知道，“很多

情况下，印发跟签发日期是同一天，或者推

迟几天。”

“预计一个星期左右，财政部文件可能

会到我省。”上述负责人透露。

昨日，合肥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主任

助理周勇明确表示，合肥市已经从2011年9

月1日开始执行。

一问：夫妻房产证加名免契税何时执行？

9月1日起，合肥夫妻房产证加名免契税

房产证“加名潮”会不会来？

虽然财政部已经明确对夫妻房产证加

名免征契税，但业内人士却对实施的细则

显得有些模糊，比如在9月1日之前缴纳契

税的市民，是否可以拿回这部分税款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

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

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之日起3年内发现

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

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

后应当立即退还。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一位不愿意具

名的税务专家表示，多征的税款应当予以退还。

而周勇也明确告诉记者，已缴纳契税的

纳税人可以到征税部门办理契税退还业务。

二问：之前缴过契税是否能退？

合肥市房产局庐阳房屋办证交易中心

契税征收窗口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夫

妻双方办理新的房产证或者刚刚将房产证

拿到手，要求加配偶名字，是不需要缴税

的。

据其介绍，如果夫妻离婚，婚姻关系不

在存续期间，房产证“除名”涉及财产转让，

实质上就涉及所有权的变化，一旦发生经

济行为，就要征收契税了。

三问：离婚“除名”可征税？

据庐阳区房屋办证交易中心的工作

人员介绍，办理夫妻房产证加名夫妻双方

需携带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以及房产

证，前来办理加名登记。收费方面，办理

加名需要 50 元的登记费，加发一本房产

证还有10元的工本费。最后，两张房产证

上各有一张印花税票，5 元/本，共 70 元。

“前提是，相关房产的银行按揭已经还

完。”工作人员表示。

四问：现在如何办理夫妻房产证加名？

五问：房产证加名潮
会否出现？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首席分析师

张月认为，新契税的解释无疑将使得

“加名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失去契税

这一顾虑，夫妻加名的动力更足。

不过，合肥市房产局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加名潮”难现合

肥，这主要跟房产部门“登记宽、处分

严”的制度有关，“房产证办理的时候，

登记哪一方的姓名，由申请人商量决

定。但是，一旦涉及房产的处分，不管

房产证上登记的是谁的名字，夫妻双方

都需要到场办理。因此，实际上夫妻一

方无法私自对房产进行处理。”

周勇也向记者证实，免契税政策

实施后，还未出现加名登记明显增多

的情况。

庐阳区办证中心私房登记窗口的

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前来咨询加名事宜

的市民并不是很多，基本和前几天一

样。他估计，随着免契税消息的传播，

前来咨询、办理的人会越来越多。这边

不“热闹”，蜀山区房屋办证中心那边就

更“冷清”了，截至昨天中午，该中心没

有人前来办理加名登记。


